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3年 8月 29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陆青 见习编辑/潘若曦 校对/何欣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本报通讯员 董文静 张挺

“大灰狼”利用一对一线下补课的
机会对多名未成年人实施猥亵，严重
侵害未成年人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的
行为，应如何惩处？近期，福建省厦门
市 思 明 区 检 察 院 坚 持 办 案 与 保 护 并
行，高质效办理了一起性侵未成年人
案件。同时，面对一审法院判处的刑
罚与犯罪情节、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
不相适应的情形，该院通过依法抗诉
维护了司法公正，为未成年人撑起了
一片法治晴空。

今年 5 月，二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
关的全部抗诉意见，撤销一审判决并
对罪名刑期依法进行调整，最终，法院
以许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六个月，以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九年。这个结果，是对“大灰
狼”的有力震慑，也是对被侵害未成年
人最好的保护。

完善证据，让“大灰狼”无处可逃

“我被补习老师……”2021 年 8 月，
13 岁的小丽（化名）在妈妈的陪同下，
勇敢地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在培训机构
任教数学的许某利用一对一线下补习
的机会，从 2020 年底开始，在半年多的
时 间 里 多 次 侵 犯 自 己 隐 私 部 位 的 事
实。小丽和她的妈妈同时向公安机关
提供了可能还存在小芳（化名）、小兰

（化名）两名受害者的重要线索。一起
隐 藏 许 久 的 性 侵 未 成 年 人 案 浮 出 水
面。

接到小丽报警后，公安机关第一
时间展开立案侦查，但取证过程并不
顺利。

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犯罪事
实往往因为未成年人的懵懂、恐惧，以
及家长的顾虑被长期掩盖。小丽最初
就是害怕遭受偏见，甚至担心没地方
补习而默默忍受了数月，最终难以消

化负面情绪才向朋友倾诉。朋友感到
事态严重，于是将情况告诉了自己的
家长，通过家长间的沟通交流，“大灰
狼”最终现身。同样遭受许某性侵的
小芳和小兰，也选择了隐忍，而她们的
父母因怕影响孩子学业和遭受二次伤
害，最初对侦查取证工作存在抵触情
绪。

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性，公安机关
决定采取缓和的沟通方式，详细解释
相关法律规定及办案方式，消除当事
人的疑虑。小丽报案的三个月后，13
岁的小芳和 17 岁的小兰一起勇敢揭露
了许某的恶劣行径。作为监护人陪同
在场的家长听到孩子们的描述，痛心
地表示：“没想到这么恶劣，必须将其
绳之以法！”

2021 年 12 月，许某因涉嫌强制猥
亵罪、猥亵儿童罪被厦门市思明区检
察院批准逮捕，并于 2022 年 2 月被移送
审查起诉。

许某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犯罪现
场又没有监控录像，如何准确把握证
明标准？这是对检察官办案能力的极
大考验。回忆起当初的审查过程，承
办检察官仍记忆犹新：“一方面，我们
着重进行细节对比，多名未成年被害
人陈述了许某实施侵犯的细节，具有
很强的亲历性，且与现场情况契合，不
同 被 害 人 描 述 的 作 案 手 法 也 高 度 一
致，形成印证；另一方面，本案中多名
未成年被害人一开始选择沉默，后来
也只将受害情况告诉朋友，这符合未
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案发过程自然。”

在排除诬告陷害和非法取证可能
后，承办检察官认为结合性侵未成年
人案件的特点，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在

“零口供”情况下依法认定许某猥亵的
犯罪事实，遂于 2022 年 3 月以许某涉嫌
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

斩断黑手，带她们走出心理阴霾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一份人身检
查笔录让承办检察官心痛不已。笔录
所附照片中清晰可见小丽的手臂内侧
有若干条纹状割伤疤痕。小丽说，被
连续性侵数月后自己无法承受内心的
痛苦，开始用美工刀划伤手臂自残，甚
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绝不能让受伤的孩子在诉诸法
律后仍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前行。”承
办检察官介绍，在主动了解 3 名未成年
被害人的心理情况后，特别是得知小
丽 受 侵 害 后 出 现 自 残 行 为 和 自 杀 倾
向，该院立即引入专业心理咨询机构
免费实施心理救助，引导小丽及其家
人积极接受治疗。

“她比我想象的更坚强。”得知小
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逐渐恢复开朗
的状态后，承办检察官很欣慰，“心理
治疗救助是我们院向未成年人提供综
合司法保护的方式之一，但办案不能
到此为止。”秉持办案与保护并行的理
念，思明区检察院除了提供公益心理
治疗救助，更深挖问题产生的深层原
因，并协同相关部门积极履职，为未成
年人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

检察官在办案中还发现，许某任
职的培训机构未经教育部门审批取得
办学许可证，超出经营范围面向中小
学生组织学科培训，案发后该机构已
注销。形式上注销了，实际上是否真

正停了营业活动？2022 年 11 月，教育
部门主动介入调查，发现该机构果然
还在暗中开展补习培训。在摸清该机
构营业规律后，教育部门于 2022 年 12
月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
合 执 法 ，现 场 清 退 所 有 学 员 、清 空 场
地，后续进行了多次实地核查，未再发
现该机构违规对外营业的行为。

敢于亮剑，释放从严从重的
司法态度

2022 年 10 月 18 日，一审法院认定
了公诉人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以被
告人许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

收到判决书后，承办检察官陷入
沉思：虽然法院和检察机关对于被告
人许某的定罪部分认定一致，但是判
决的量刑与犯罪的情节、性质和社会
危害程度却不相适应。

“受伤的孩子们勇敢地站出来揭
露犯罪，说明法律给予她们信心和力
量。量刑是判决的重要内容，也体现
着司法态度。”承办检察官随即开展审
判结果审查，经查认为，许某实施性侵
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其中对小兰
的侵害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对小丽的
性侵次数多达 20 次以上，远远超过法
律关于“猥亵儿童多次”的最低次数标
准，并导致小丽患上抑郁症，产生自残
行为和自杀想法的严重后果，许某是
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职责的人员，到
案后始终拒不认罪，主观恶性大，应当
对其从严从重处罚，一审判决量刑时
未对上述因素予以充分评价，导致量
刑畸轻。

2022 年 10 月 27 日，思明区检察院
向厦门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厦门市
检 察 院 同 意 思 明 区 检 察 院 的 抗 诉 意
见，派员出庭支持抗诉。今年 5 月，二
审 法 院 全 部 采 纳 检 察 机 关 的 抗 诉 意
见，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让罪犯无所遁形、罚当其罪，让
未成年被害人走出阴霾、拥抱阳光，是
高 质 效 办 理 性 侵 未 成 年 人 案 件 的 内
涵。”案子办结后，承办检察官如是说。

刚柔并济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厦门思明：依法抗诉，让罪犯罚当其罪；柔性保护，让孩子重现明媚

本报讯（通讯员周颖 李婷 张
兵） 沉迷于网络赌博、游戏充值，90
后会计利用其独自操作付款、审核的
财务管理漏洞，在 5 年多的时间里累计
侵 占 公 司 工 程 款 、所 得 利 润 等 款 项
2780 余万元，从意气风发的上进青年
沦为阶下囚。今年 5 月，经江苏省扬州
市邗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
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沈某有期徒
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100万元。

2012 年，22 岁的沈某走出大学校
园，顺利入职某大型建设工程公司的
会计岗位。因为年轻又努力，入职第二
年，沈某就开始负责公司的财务收支
结算工作。出于对他的信任，公司将银
行账户的 U 盾交由沈某保管，并由他
同时担任相关账户的经办人、审核人。

2016 年初，沈某接触到了网络赌
博，从最初只有几十元上百元，到后来
逐渐加码至上万元。赌注越大，风险也
越大，很快，沈某就输光了全部积蓄。
为了收回本钱并继续获利，他盯上了
公司的银行账户。

2017 年，沈某第一次将公司账户
中的 5 万元转入自己的账户，并将这笔
钱投进赌池。他本想大赚一笔，再把钱
还回去，但没多久又全部输光。心怀忐

忑了两个月后，沈某发现根本没人知
道，之后便逐渐大胆起来。从几万元到
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公司账上的
钱如流水一般进了沈某的账户，转而
又被他用于网络赌博、游戏充值、个人
消费。

起初，沈某还会采取做假账的方
式来掩人耳目，将甲工程结算的工程
款转一部分到自己账户后，用乙工程
的账目来填账。后来，他发现公司业务
量很大，不少工程款都要很长时间才
进行结算，便更加肆无忌惮，干脆连假
账也不做了。

生活中，沈某仍是那个戴着黑框
眼镜踏实能干的沈会计，而在网络世
界里，沈某是一掷千金的赌徒，也是为
游戏疯狂充值的游戏狂魔。在某款网
络游戏中，沈某的充值金额累计多达
300余万元，高居该游戏玩家榜首。

几年的时间里，沈某深陷网络赌
博和游戏无法自拔。在陆续将公司的
钱款转移进自己账户的同时，他也常
常心怀愧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迫切希望通过赌博大赚一笔弥补
亏空。然而，窟窿越来越大。

今年初，由于公司的工程款项结
算量增加，沈某发现自己已经从公司

账户上转走了 2000 余万元，无法再通
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弥补亏空，于
是向公司领导坦白了多年来侵占公司
款项的事实。

今年 1 月 17 日，沈某到公安机关投
案，公安机关于当日立案侦查。4 月 23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扬州市邗
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2017 年 8
月至 2023 年 1 月间，沈某利用职务便

利，侵占公司款项共计 2780 余万元，截
至案发，沈某仅向单位账户退还 180 万
余元。为最大限度帮助该公司挽回损
失，承办检察官多次对沈某及其家人
进行释法说理，最终，沈某家人愿意将
一套价值 200 余万元的房产出售，以赔
偿公司部分损失，并承诺后续将努力
偿还剩余金额。日前，法院审理后作出
上述判决。

生活中，他是踏实能干的会计；网络世界里，他是一掷千金的赌徒……

90后会计的双面人生

本报讯（通讯员潘志凡 蒋芸芬） 为了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更好的学校就读，60 余名
学生家长落入了校外培训机构老师吴某的“择校陷阱”，被骗 479 万余元。近日，经上海市
松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
处罚金 15万元。

2021年 11月，非上海市本地户口的钱女士因想将孩子转入住址附近一所较好的公办学
校，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某。面谈时，看到吴某拿出伪造的区教考办工作证及劳务合同、官方转
学申请表等相关证件，钱女士便相信吴某有特殊的招考身份，有能力帮自己的孩子转入心仪的
学校。同时，吴某还承诺转学不成功即可全额退款，钱女士遂立即支付了3万元定金，并约定转
学成功后，再付3万元尾款。收到钱款后，吴某给钱女士写下了承诺书和收据，让她静候佳音。

2022 年 4 月，与钱女士同为外地户口的两位家长得知这个“择校渠道”后，也想托吴某
将自己的孩子转入该小学，便通过钱女士每人向吴某交纳了 5 万元。然而，直至 2022 年 10
月底，三位家长迟迟未收到入学通知。对此，吴某称他们三家的房产证都未满五年，想办
入学需先解决房产证问题，每人还要再支付 2 万元的保证金，待房产证问题处理好再将这
笔钱返还。不料付款后没几天，吴某就没了音讯。

原来，除了这几位家长外，吴某还与另外 10 余位家长签订了择校合同，他们眼看孩子
转学无望、退款无能，已经选择报警。2022 年 10 月 25 日，公安机关对吴某立案侦查。在钱
女士交纳所谓“保证金”的次日，吴某就被传唤至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到案后，吴某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更多被害人也随之浮出水面，其中不少是吴某
培训班里孩子的家长。

“2019 年我曾帮自己培训班的学生代为提交过转学申请，正常走流程后，孩子成功转
学，却让家长误以为我有帮孩子转学的能力，此后就有人陆续找上门来。”吴某说。2021 年
初，她便顺水推舟，向多名培训班学生家长明示自己有相应能力，特别是可以安排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非沪籍学生进入优质公立学校，不少家长相继“慕名而来”。

由于吴某并没有帮助转学、择校的能力，所以她一直以资料仍在审核、学校正在制作
学籍卡、对方的居住证或房产证有问题等理由百般拖延，并谎称自己可以帮忙疏通关系，
甚至可以帮忙借房产证来办理入学，以此骗取更多钱款。同时，为了让骗局更逼真，她还
利用自己曾在相关学校工作的经历，伪造转学申请表、个人信息表、录取通知书等，并通过
技术手段，以教育局、学校等名义向家长发送通知和录取短信，让家长信以为真。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松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2021 年 9 月
至 2022 年 10 月间，吴某以帮助学生择校为由先后收取 60 余名学生家长 479 万余元钱款，
骗取的钱款均被其用于自己和男友的个人花销以及培训机构的经营，大部分钱款已无法
归还。此外，吴某还交代，自己曾以可以介绍他人进幼儿园做保育员为名诈骗他人 1.1 万
元。吴某的两个诈骗行为共计骗取被害人 480 万余元，因立案前退回 43 万余元，故其诈骗
总额为 436.9万元。截至法院判决之日，吴某的家人再次向学生家长退款 15.5万元。

2023 年 6 月 7 日，松江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吴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经审理作
出上述判决。

谎称能帮孩子择校
一校外培训机构老师骗取60余名学生家长400余万元

姚雯/漫画

◆承办检察官在“零口供”情况下依法认定许某猥亵的犯罪事实，以
其涉嫌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院认为，许某本是应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职责的人员，实施犯
罪且到案后始终拒不认罪，主观恶性大，应当对其从严从重处罚，一审判
决量刑畸轻，因此依法提出抗诉。

◆秉持办案与保护并行的理念，检察院为未成年人提供公益心理治
疗救助，同时深挖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并协同相关部门积极履职，为未
成年人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

示提点要

相关链接

一杯水无色、无味，你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吗？又有哪些
生物存在？从污水到净水，它经历了哪些神奇之旅？环境
DNA 技术，带你了解一杯水的“前世今生”……

（张庚磊 马真 马惺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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